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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对于维护国家发展稳定以及

现代化建设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现状不容乐观,存在

着治理规范不完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混乱、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法治文化宣传不到位等问题。我

国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完善治理规范、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完善监督机制、改善农村法治文化运行

环境,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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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base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China's rule by law,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aw-base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s 

not optimistic.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governance norms, confus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governance subjects,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nadequate publicity 

of the rule of law.The law-base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should improve governance norms, clarify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rural rule of law,and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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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

国方略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国家治

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维护国家发展稳定以及现代化

建设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武陵山片区

是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首倡地,也是全

国脱贫攻坚的总战场,被《中国农村扶贫

开发纲要(2011-2020)》列入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区之一。该地处湖北、湖南、重

庆、贵州四省(市)毗邻地区,跨省交界面

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

广,具有“老、少、边、穷、山”连片特

困区的典型特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历史进程中,不仅要重视经济脱贫、教

育脱贫、生态脱贫、医疗脱贫等,新时

代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脱贫”也要齐

头并进,用法治保障脱贫成果,实现地

区腾飞。 

1 武陵山区农村基层治理法治

化的现状分析 

1.1多元化治理主体分析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国农

村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

等方面取得了迅猛发展。农村地区合作

社经济蓬勃发展、流动人口增多、社会

秩序混乱等,一元治理主体已难以满足

农村地区新的发展需求,多个乡村主体

共同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应运而

生。多元共治化模式下,乡村治理主体

呈现出类型与利益诉求双重多元化的

特征[1]。 

我国农村治理主体类型多元。延续

我国行政主导管理的历史经验,乡镇政

府占据主导地位,细化执行我国农村治

理工作,是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体现。乡镇

党委是权力枢纽,领导农村治理工作。村

委会一方面协助基层政府工作,将上级

政策落实到位；一方面也是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维护群众利益。基层司法机构

是农村治理工作的协助者。在乡村振兴

战略引导下,乡贤、民间组织作为重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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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个

乡村主体参与到农村治理工作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导致了各个主体为了最大程

度保障自己利益,争夺管理权的局面。具

体表现在乡镇政府侵犯村委会的自治

权；乡镇政府、村党委管理权限不明；

村党委、村委会管理村级事务的界限不

清；村民对政府不信任,矛盾深等。 

1.2多元化治理方式分析 

农村治理坚持法治、自治、德治相

结合是实现“治理有效”目标的必然要

求,也是构建法治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村民自治是农村治理的核心,通过村民

自治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进一步实现

还政于民,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积极性

和创新性,推动农村地区实现良性运作,

构建美丽乡村[2]。再者,农村地区长期受

家族观念以及舆论力量的约束,法律下

乡以及政权下乡并未完全冲击这种观念,

农村社会在治理环境上呈现出来一定的

独特性。在这种独特环境下,德治的教育

引导作用凸显出来。通过模范人物的表

彰以及乡风文明的宣传,促使个人自觉

自省,培养农村社会高于法律的内心道

德。最后,自治和德治都应该在法律的框

架内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

法律的特权。在农村治理中,自治、法治、

德治相互融合,形成了三股并行不悖的

治理力量,服务于农村基层治理。 

2 武陵山区农村基层治理法治

化存在问题研究 

2.1农村基层治理规范不完善 

现有的农村基层治理法律规范存在

不足。从内容上讲,有关农村基层治理的

法律规范过于笼统,原则性强,在实践中

操作困难,且存在滞后性,没有地方特色

或者地方特色不突出,难以应对农村城

镇化、老龄化、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

问题。从数量上讲,有关农村基层治理的

立法严重不足,法律规范数量少,质量不

高,一些领域出现无法可依局面或者多

法规定不一的局面。同时,有关农村治理

的乡规民约存在不足。从制定主体来看,

农村缺乏合适的制定主体,大多村民年

纪大,法律知识匮乏,文化水平低,同时

年轻村民外流,不关心农村发展,大多

乡规民约没有全方位体现民意,在实践

中很难实施。从制定内容来看,其中保

留着农村旧俗,未得到更新,与现有法

律相抵触。 

2.2农村基层治理主体之间权责

混乱 

为了满足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多元

治理主体格局已经形成。但在实践中治

理主体之间关系混乱,职责不清。首先,

乡镇政府过于强权,没有认识到与村两

委之间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实践中

对村两委发布命令、干预村两委人员任

免、将村级财务收归政府管理等,严重影

响自治。其次,村两委之间权责界限不清,

二者应当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

实践中出现了村党委一权独大或者村委

会独当一面的不良局面,影响自治开展。

再有,其他主体未充分参与治理。农民长

期受“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的影响,

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青年人才外流,

人口老龄化,精英群体缺乏,限制了农民

的参与作用。 

2.3农村基层治理缺乏有效的监督

机制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

力。在当下农村基层治理中,监督机制

尚待完善,治理成效受到影响。当下监

督机制是上对下的单方面监督,即乡镇

政府监督村委会治理行为、审批财务使

用情况、查摆违法违规行为、决定基层

干部工资收入等情况。作为下级的村委

会则无权监督乡镇政府,这种现状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村委会沦为乡镇政府的

附属。同时,在涉及村民监督方面,村委

会公开的内容不够全面,透明度不够,

公布内容过于晦涩难懂,多数数据堆积,

监督渠道较少,信息来源单一,村民难

以进行实质监督。 

2.4农村基层法治文化宣传不到位 

在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推进法治化的

过程中,法治文化宣传是“送法下乡”的

重要步骤,是引导人民学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风向标。但在实践中,农村法治文

化宣传形式老套,宣传简单通过展板陈

设、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应付了事,难以调

动村民学法的积极性。其次,宣传内容难

以实际应用。我国法律体系健全、法律

纷繁复杂,在实践中,宣传部门在进行法

治宣传时并未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

推送,宣传一些与农民生活联系微弱无

关的法律全盘推送,影响农民学法意愿。

再有,宣传并未实现常态化,经常在特定

节日时加大宣传力度,其他时间则忽视

宣传。 

3 乡村振兴视域下武陵山区推

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对策研究 

3.1完善农村基层相关治理规范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构建系统、科学

的治理规范体系,保证有良法可依是切

实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一

环。为了保障乡村治理实现效益最大化,

一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着力完善相关法

律规范,制定专门针对农村基层治理的

法律。首先,在法律中要明晰多元治理主

体的法律地位,理顺各个主体之间的关

系,促使多元化主体更好得为人民服务。

再者,进一步规范、细化治理过程,针对

治理决策制定、执行、监督、反馈、考

核、评价等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科学引

导农村治理。最后,根据农村的发展现状

与特性,修订现有法律规范中与实践不

相吻合、有歧义的部分,保证法律的实用

性。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乡规民约,发

挥其本土价值。首先,规范乡规民约的制

定和修改过程,乡规民约的制定和修改

应当结合本村的实践情况和民俗习惯,

充分考虑民意,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

其次,为了保证乡规民约的科学性,村两

委在组织时可以引进法律专家,在听取

民意的基础上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最

后,加强法律对乡规民约的引导作用,消

除乡规民约中与道德、法律不相符的落

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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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明晰基层治理主体权责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一大要义就是

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功能互补实现合作共

治,实现治理成效最大化。理顺治理主体

之间的关系,明晰治理主体权责是实现

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前提。首先,乡镇政府

应当转变职能定位,进一步优化工作方

式。实践中,乡镇政府 “行政管理”观

念根深蒂固,侵犯自治权的行为时有发

生。立法机关应当打造乡镇政府权力清

单,确保其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保质保

量完成,对自治事项不插手干预。同时要

转变工作方式,将服务理念牢记于心,引

导、监管、服务村民自治。其次,基层党

组织是农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在工作中

应当立足农村实践状况,落实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加大宣传力度,调动村民自治

的积极性。为村民全心全意提供针对性

服务,畅通意见反映渠道,广泛听取民

意。再有,村委会实行自治不是高度自治,

应当在基层政府、党组织的指导下进行,

积极配合乡镇政府落实工作任务。 

同时应当创新工作方式,邀请村民

献言献计,组织村民自治,落实民主,严

禁形式主义。最后,明确乡贤、民间组织

参与治理的地位与职能,创造性建立乡

贤调解机构、培育乡贤文化等引导其参

与治理[3]。 

3.3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监

督机制 

近年来,农村地区基层干部横行乡

里,侵害村民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建立

有效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首先,我们要

推动各个治理主体自省自查,同时发挥

多元治理主体力量进行互相监督,建立

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上下级双向监督

有机统一的监督体系。其次,阳光是最好

的防腐剂,自治机关对涉及村民自治的

事项均应当进行公开,拓宽公开内容、加

大公开力度,对于一些晦涩难懂的数据

应当向村民进行解释说明,杜绝形式公

开。同时创新监督形式,改变以前单一的

张贴形式,将公开事项发送至互联网、抖

音、微信群聊等平台,自觉接受多元治理

主体的监督。 

3.4改善农村法治文化运行环境 

真正的法律应当刻在人的内心。加

大法治宣传力度,改善农村法治环境是

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的根本措施[4]。首

先,要积极开展特色法治宣传活动,通过

身边的实践案例释案说法、拍摄通俗易

懂的趣味普法视频、组织法律知识竞赛、

组织专家进行社区讲解、发送手机短信、

微信、微博等方式向村民推送法治宣传

信息。其次,加大法治宣传内容的针对性,

选择与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款进

行推送,例如《民法典》、《刑法》等,并

附上通俗易懂的解释语言帮助理解。最

后,将法律宣传常态化,把宣传工作落实

到日常工作中。 

4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下,农村治

理法治化是全新的治理方式,遵循法治

价值、践行法治理念、追求法治目标,

致力于推动乡村事务发展的制度化、程

序化、规范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一个复杂、

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全面统筹的系统工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以武陵山区为

例,提出一些浅薄建议,希望为我国农村

发展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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